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骡坪府发〔2023〕56号

骡坪镇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巫山县骡坪镇人民政府

应急避难场所疏散逃生应急处置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（居）、相关办公室（站所）：

按照《重庆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重庆市应急管理局关于进一

步加强避灾安置点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工作要求，进一步加强

避灾安置点安全管理，切实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，结合应

急避难场所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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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应急避难场所基本情况

骡坪镇应急避难场所位于骡坪镇场镇社区公共休闲广场，地

理坐标（110.10，31.21），属短期室外应急避难场所，避难场

所有效避难用地面积约 1.05公顷，容纳可宿住避难人数 6000
人，容纳暂时避难人数 10000人。

二、成立应急疏散指挥机构

在巫山县委、县政府统一领导下，成立骡坪镇应急避难场所

疏散指挥部，由乡（镇）党委副书记、乡（镇）长朱从璠任指挥

长，史学泳任副指挥长，党政办、党群办、财政办、规建办、应

急办、农业服务中心、社事办、经发办、人武部、骡坪卫生院、

骡坪派出所为成员单位，负责处置突发事件的综合协调和指挥工

作，做好人员应急疏散安置、应急物资供给、社会治安和秩序维

护、道路疏通、医疗救护和卫生防疫、卫生清理等工作，协调各

科室和单位根据指挥部的要求和各自职能做好相关工作。指挥部

下设办公室在应急办，由应急办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三、疏散响应

骡坪镇人民政府决定启用避难场所后，各相关科室在指挥部

的指挥下，按各自职能，有序组织开展应急疏散工作。按照“属

地管理、就近避难、服从指挥、有序疏散”的原则进行紧急避难

疏散。

（一）紧急疏散的重点

骡坪场镇社区负责优先组织动员辖区内学校、幼儿园、辖区

内的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进行疏散撤离。到达集中地后，以村

组为单位集中，组织人员疏散安置的机构要立即组织清点人数，

及时向骡坪镇人民政府报告有关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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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紧急疏散注意事项

灾情发生后，辖区所有人员要按照规定的紧急疏散路线迅

速、有序地撤离疏散到紧急避难场地，等待政府统筹安置。

四、避难场所启用和关闭

灾情发生后接到镇政府启用避难场所、接收安置受灾人员的

指令后，要立即组织实施。其程序包括：

（一）避难场所启用

1.发布启用避难场所、接收安置受灾人员的通告；

2.确定需要启用的避难场所，启动避难场所应急设施设备；

3.引导受灾人员有序进入避难场所；

4.妥善安置进场受灾人员，提供必要的基本生活保障。

（二）避难场所关闭

1.当突发事件危害已消除或得到有效控制时，及时组织疏散

安置人员撤出避难场所，返回原住地。疏散安置人员撤出避难场

所，返回原住地的指令和通告，由组织人员疏散安置的机构发布。

2.组织疏散安置人员撤出避难场所、返回原住地，其梯队编

成、撤离路线与组织方式等，可参照先前人员疏散安置行动实

施。必要时，也可采取其他有效方式组织实施。

3.骡坪场镇社区负责做好疏散安置人员撤出避难场所的相

关工作。

五、应急保障

有关科室要按照本预案，切实做好突发事件人员疏散安置的

各项保障方案，确保人员疏散安置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
（一）交通运输保障

应急办负责优先安排和调度保障人员疏散安置的交通工具

与交通线路。必要时，对现场及相关道路实施交通管制，开设应

急专用通道，确保人员疏散安置安全、快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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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物资保障

党群办、应急办等科室负责人员疏散安置所需相关基本生活

用品等物资的协调保障。应急办负责组织救援队伍搭建临时帐

篷，设置救济物资临时供应点，社会捐赠活动的组织，款物接收、

管理和分配。有关科室协同调配和供给救灾生活物品，保障避难

场所内灾民的基本生活。

（三）供水供电保障

党群办、应急办等科室负责协调供水、供电部门提供避难场

所内供水、供电和设施保障维护工作。必要时，采用蓄水车移动

供水，备用发电设施发电，确保避难场所内受灾群众的用水、用

电基本需求。

（四）医疗及环境卫生保障

骡坪卫生院负责组建医疗卫生应急救援专业队伍，组织开展

医疗救治、疾病防控等工作。必要时，动员组织社会资源参与突

发事件人员疏散安置的现场应急救护与卫生防疫保障。规建办负

责场所的环境卫生。必要时，采用移动卫生间、清扫车等设备，

确保避难场所内受灾群众的卫生环境。

（五）治安维护保障

骡坪派出所、应急办负责突发事件人员疏散安置的治安维

护。加强对人员疏散安置的重点区域、场所、线路、人群及重要

物资和设备的安全保护，依法打击违法犯罪活动。必要时，按照

有关规定，镇人武部负责协调镇民兵、应急队伍参与人员疏散安

置的治安维护。

（六）通信信息保障

经发办负责建立有线与无线相结合，基础电信网络与机动通

信相配套的应急通信系统，确保人员疏散安置行动的通信顺畅。

（七）经费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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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发事件人员疏散安置的日常管理所需经费，由财政办按照

科室预算管理规定予以保障。

（八）救援保障

应急办负责组织人员救灾和财产救援及避难场所消防安全

工作。

（九）宣传教育保障

应急办、规建办、农服中心等办公室及时向应急避难场所内

灾民发布灾情等有关信息；积极稳妥地开展防灾抗灾、地震应急、

自救互救的宣传教育，提高灾民战胜灾难的信心；制止各种谣言

的传播，稳定应急避难场所的社会秩序。

六、信息发布

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由文化服务中心及时发布灾情有关信

息，积极稳妥地开展防灾抗灾、自救互救的宣传教育，提高灾民

战胜灾难的斗志，稳定避难场所的社会秩序。

七、附则

（一）本预案由骡坪镇人民政府编制并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法律、法规对应急避难场所管理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

定。

（三）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骡坪镇人民政府

2023年 9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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骡坪镇党政办公室 2023年 9月 8日


